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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謂性騷擾？

只要一切不受到歡迎的、與性或性別
有關，會讓您感到不舒服不自在、覺
得被冒犯、被侮辱的言行舉止。在嚴
重的情況下，甚至會影響到您就學或
就業機會的表現，或影響日常生活之
進行，就可能構成性騷擾。性騷擾是
一種對人身安全的傷害，任何人都有
可能被性騷擾，嚴重的性騷擾行為可
能演變成性侵害或強制猥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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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謂猥褻？

立法者未對「猥褻」以法律條文解
釋；司法實務上認為，刑法上之猥
褻罪係指性交以外，足以興奮或滿
足性慾之一切色情行為而言（最高
法院101年台上字第2506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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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騷擾案件所涉及的法律

性別平等工作法(91年1月16日公布)

從保障員工工作權角度出發，主要處理
職場性騷擾。

性別平等教育法(93年6月23日公布)

從保障學生受教權觀點出發，主要處理
校園性騷擾。

性騷擾防治法(94年2月5日公布)

從人身安全角度出發，主要處理前二法
以外的性騷擾。

常統稱為「性騷擾三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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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場性騷擾定義

 性別平等工作法第12條(包括性侵害)

 受僱者於執行職務時，任何人以性要求、具有性意
味或性別歧視之言詞或行為，對其造成敵意性、脅
迫性或冒犯性之工作環境，致侵犯或干擾其人格尊
嚴、人身自由或影響其工作表現。 (第一項第1款)

 雇主對受僱者或求職者為明示或暗示之性要求、具
有性意味或性別歧視之言詞或行為，作為勞務契約
成立、存續、變更或分發、配置、報酬、考績、陞
遷、降調、獎懲等之交換條件。(第一項第2款)

 前項性騷擾之認定，應就個案審酌事件發生之背景、
工作環境、當事人之關係、行為人之言詞、行為及
相對人之認知等具體事實為之。(第二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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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條修正要點

 增訂「權勢性騷擾」之定義，及受僱者於
「非工作時間」仍遭受事業單位之同一行為
人性騷擾、不同事業單位但具共同作業或業
務往來關係之同一行為人性騷擾、最高負責
人或僱用人性騷擾，仍適用本法規定處理；
另增訂「最高負責人」之定義，及行為人係
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場所之不特定之人者，
適用性騷擾防治法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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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條修正要點

修正條文第12條增訂第2項

本法所稱權勢性騷擾，指對於因僱用、求職或
執行職務關係受自己指揮、監督之人，利用權
勢或機會為性騷擾。

修法理由

配合性騷擾防治法修正，增訂第二項，定明權
勢性騷擾之定義，凡於各項業務執行或內部教
育訓練情況下，利用權勢或機會為性騷擾者，
均屬之，以為後續處理及加重賠償責任及懲處
之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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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條修正要點

 修正條文第12條增訂第3項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適用本法之規定：

 一、受僱者於非工作時間，遭受所屬事業單位之同一人，為持
續性性騷擾。

 二、受僱者於非工作時間，遭受不同事業單位，具共同作業或
業務往來關係之同一人，為持續性性騷擾。

 三、受僱者於非工作時間，遭受最高負責人或僱用人為性騷擾
。

 修法理由

 實務上，受僱者於非工作時間遭受性騷擾，雖非在工作場所內
，惟仍與工作場所之人、事具有緊密關聯，為避免受僱者遭受
持續性性騷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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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條修正要點

 修正條文第12條增訂第４項

 前三項性騷擾之認定，應就個案審酌事件發生之背景、
工作環境、當事人之關係、行為人之言詞、行為及相對
人之認知等具體事實為之。

 修法理由

 現行第二項移列為第四項，援引項次酌作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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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條修正要點

修正條文第12條增訂第５項
 中央主管機關應建立、彙整性騷擾防治事件各項資料，

並作統計及管理。

修法理由
 為利教育主管機關查詢依本法認定之性騷擾行為人，以

避免不適任之教育人員進入校園領域，並為瞭解工作場
所性騷擾防治相關情形，爰增訂第五項，定明中央主管
機關應建立、彙整性騷擾防治事件相關資料，並作統計
及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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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條修正要點

修正條文第12條增訂第６項
 第十三條、第十三條之一、第二十七條至第三十條及第

三十六條至第三十八條之一之規定，於性侵害犯罪，亦
適用之。

 修法理由

 增訂第六項，定明於性侵害犯罪時，本法有關性騷擾防
治義務、調查期間之暫時性作為、情節重大得不經預告
終止勞動契約、損害賠償責任、不得因申訴而對其為不
利處分、法律諮詢與扶助及相關處罰規定，亦適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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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條修正要點

 修正條文第12條增訂第7項

 第一項第一款所定情形，係由不特定人於公共場所或公
眾得出入場所為之者，就性騷擾事件之調查、調解及處
罰等事項，適用性騷擾防治法之規定。

 修法理由

 鑒於發生第一項第一款性騷擾事件，係由不特定人於公
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場所為之時，例如：百貨公司店員
遭到顧客性騷擾或車站站務員遭受乘客性騷擾，依現行
第十二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雖該事件係於被害人執行
職務時所發生，縱被害人雇主依本法規定處理，除難以
確認行為人身分外，亦無法進行後續調查，更遑論懲戒
，若依性騷擾防治法處理，除可運用該法所定警政協查
機制，後續亦可由行為人雇主懲戒，防範再犯，較能周
全保障當事人權益，爰增訂第七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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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條修正要點

修正條文第12條增訂第8項

本法所稱最高負責人，指下列之人：

一、機關（構）首長、學校校長、各級軍事機
關（構）及部隊上校編階以上之主官、行政法
人董（理）事長、公營事業機構董事長、理事
主席或與該等職務相當之人。

二、法人、合夥、設有代表人或管理人之非法
人團體及其他組織之對外代表人或與該等職務
相當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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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條修正要點
 本法所稱性騷擾，指下列情形之一：

一、受僱者於執行職務時，任何人以性要求、具有性意味或性別歧視之言詞或行為，對其造
成敵意性、脅迫性或冒犯性之工作環境，致侵犯或干擾其人格尊嚴、人身自由或影響其工作
表現。
二、雇主對受僱者或求職者為明示或暗示之性要求、具有性意味或性別歧視之言詞或行為，
作為勞務契約成立、存續、變更或分發、配置、報酬、考績、陞遷、降調、獎懲等之交換條
件。

 本法所稱權勢性騷擾，指對於因僱用、求職或執行職務關係受自己指揮、監督之人，利用權
勢或機會為性騷擾。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適用本法之規定：
一、受僱者於非工作時間，遭受所屬事業單位之同一人，為持續性性騷擾。
二、受僱者於非工作時間，遭受不同事業單位，具共同作業或業務往來關係之同一人，為持
續性性騷擾。
三、受僱者於非工作時間，遭受最高負責人或僱用人為性騷擾。

 前三項性騷擾之認定，應就個案審酌事件發生之背景、工作環境、當事人之關係、行為人之
言詞、行為及相對人之認知等具體事實為之。

 中央主管機關應建立性別平等人才資料庫、彙整性騷擾防治事件各項資料，並作統計及管理
。

 第十三條、第十三條之一、第二十七條至第三十條及第三十六條至第三十八條之一之規定，
於性侵害犯罪，亦適用之。

 第一項第一款所定情形，係由不特定人於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場所為之者，就性騷擾事件
之調查、調解及處罰等事項，適用性騷擾防治法之規定。

 本法所稱最高負責人，指下列之人：
一、機關（構）首長、學校校長、各級軍事機關（構）及部隊上校編階以上之主官、行政法
人董（理）事長、公營事業機構董事長、理事主席或與該等職務相當之人。
二、法人、合夥、設有代表人或管理人之非法人團體及其他組織之對外代表人或與該等職務
相當之人。 15



性騷擾定義

 性騷擾如何認定

 一、採個案審查方式：依事件發生的背景及其性要求或其
他因素之具體關聯等一切狀況，審慎就具體事實認定之。

 二、判斷要件：

 （一）被害人主觀認知：應由被害人之立場，而非由加害
人之立場之認知加以認定。

 （二）合理被害人三種標準：

 1、合理個人標準：以當時當地之價值觀加以檢視是一般人不
分性別常有的合理感受。

 2、合理女人標準：以當時當地之價值觀加以檢視是一般女人
常有的合理感受。

 3、合理被害人標準：以當時當地之價值觀加以檢視是一般被
害人常有的合理感受。

 （三）客觀合理標準：如該行為於客觀上對被害人已侵犯
或干擾其個人人格尊嚴、人身自由、或正常工作表現時，
即構成性騷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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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女職場遭摸耳告性騷！ 檢：「非隱私部位」
不起訴

 新聞影片：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hrRyt
A1r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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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主之防治義務

性別平等工作法第13條

雇主應防治性騷擾行為之發生。其僱用
受僱者三十人以上者，應訂定性騷擾防
治措施、申訴及懲戒辦法，並在工作場
所公開揭示。

雇主於知悉前條性騷擾之情形時，應採
取立即有效之糾正及補救措施。

第一項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及懲戒辦
法之相關準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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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主之防治義務

性別平等工作法第13條第一項

雇主應採取適當之措施，防治性騷擾之發
生，並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僱用受僱者十人以上未達三十人者，
應訂定申訴管道，並在工作場所公開揭示。

二、僱用受僱者三十人以上者，應訂定性
騷擾防治措施、申訴及懲戒規範，並在工
作場所公開揭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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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條修正要點

 就雇主「因接獲申訴」或「非因接獲申訴」而
知悉性騷擾之情形，分別訂有「有效之糾正及
補救措施」相關內容，另增訂僱用受僱者十人
以上未達三十人之雇主應設置處理性騷擾申訴
管道，並有公開揭示之義務；雇主於接獲被害
人申訴時，應通知地方主管機關，經雇主調查
認定屬性騷擾之案件，亦應將處理結果通知地
方主管機關；地方主管機關應規劃整合相關資
源協助雇主辦理防治措施，中央主管機關得予
以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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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條修正要點
 第13條第2項修正

 雇主於知悉性騷擾之情形時，應採取下列立即有效之
糾正及補救措施；被害人及行為人分屬不同事業單位
，且具共同作業或業務往來關係者，該行為人之雇主
，亦同：

 一、雇主因接獲被害人申訴而知悉性騷擾之情形時:

 (一)採行避免申訴人受性騷擾情形再度發生之措施。

 (二)對申訴人提供或轉介諮詢、醫療或心理諮商、社會福
利資源及其他必要之服務。

 (三)對性騷擾事件進行調查。

 (四)對行為人為適當之懲戒或處理。

 二、雇主非因前款情形而知悉性騷擾事件時：

（一）就相關事實進行必要之釐清。

（二）依被害人意願，協助其提起申訴。

（三）適度調整工作內容或工作場所。

（四）依被害人意願，提供或轉介諮詢、醫療或心理諮
商處理、社會福利資源及其他必要之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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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條修正要點

 第13條第2項修正理由

 （一）為避免受僱者於執行職務中，可能遭受具共同
作業或業務往來關係之不同事業單位之人性騷擾，卻
無法有效處理，爰增訂第二項後段，定明該不同事業
單位行為人之雇主應同負防治義務。

 （二）另區分雇主應採行之「立即有效之糾正及補救
措施」作法之類型，第一款定明雇主「因接獲申訴」
而知悉性騷擾後應有之作為，包括避免申訴人再度受
性騷擾、提供或轉介相關服務、對事件進行調查及對
行為人為適當之處置；第二款則定明雇主「非因接獲
申訴」而知悉性騷擾後應有之作為，包括就事實進行
釐清、調整工作內容或場域及提供或轉介相關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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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條修正要點

 第13條增訂第3至5項

 雇主對於性騷擾事件之查證，應秉持客觀、公正、專業
原則，並給予當事人充分陳述意見及答辯機會，有詢問
當事人之必要時，應避免重複詢問；其內部依規定應設
有申訴處理單位者，其人員應有具備性別意識之專業人
士。

 雇主接獲被害人申訴時，應通知地方主管機關；經調查
認定屬性騷擾之案件，並應將處理結果通知地方主管機
關。

 地方主管機關應規劃整合相關資源，協助雇主辦理第二
項各款之措施；中央主管機關得視地方主管機關實際財
務狀況，予以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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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條修正要點
 雇主應採取適當之措施，防治性騷擾之發生，並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僱用受僱者十人以上未達三十人者，應訂定申訴管道，並在工作場所公開揭示。

二、僱用受僱者三十人以上者，應訂定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及懲戒規範，並在工作場所公開揭示。

 雇主於知悉性騷擾之情形時，應採取下列立即有效之糾正及補救措施；被害人及行為人分屬不
同事業單位，且具共同作業或業務往來關係者，該行為人之雇主，亦同：
一、雇主因接獲被害人申訴而知悉性騷擾之情形時：

（一）採行避免申訴人受性騷擾情形再度發生之措施。

（二）對申訴人提供或轉介諮詢、醫療或心理諮商、社會福利資源及其他必要之服務。

（三）對性騷擾事件進行調查。

（四）對行為人為適當之懲戒或處理。

二、雇主非因前款情形而知悉性騷擾事件時：

（一）就相關事實進行必要之釐清。

（二）依被害人意願，協助其提起申訴。

（三）適度調整工作內容或工作場所。

（四）依被害人意願，提供或轉介諮詢、醫療或心理諮商處理、社會福利資源及其他必要之服務
。

 雇主對於性騷擾事件之查證，應秉持客觀、公正、專業原則，並給予當事人充分陳述意見及答
辯機會，有詢問當事人之必要時，應避免重複詢問；其內部依規定應設有申訴處理單位者，其
人員應有具備性別意識之專業人士。

 雇主接獲被害人申訴時，應通知地方主管機關；經調查認定屬性騷擾之案件，並應將處理結果
通知地方主管機關。

 地方主管機關應規劃整合相關資源，提供或轉介被害人運用，並協助雇主辦理第二項各款之措
施；中央主管機關得視地方主管機關實際財務狀況，予以補助。

 雇主依第一項所為之防治措施，其內容應包括性騷擾樣態、防治原則、教育訓練、申訴管道、
申訴調查程序、應設申訴處理單位之基準與其組成、懲戒處理及其他相關措施；其準則，由中
央主管機關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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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條之1修正要點

增訂被申訴人具權勢地位，且案件情節重
大，雇主於調查期間得採取之暫時性作為
；經認定性騷擾情節重大，雇主得不經預
告終止勞動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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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條之1修正要點

增訂第13條之1

性騷擾被申訴人具權勢地位，且情節重大，於
進行調查期間有先行停止或調整職務之必要時
，雇主得暫時停止或調整被申訴人之職務；經
調查未認定為性騷擾者，停止職務期間之薪資
，應予補發。

申訴案件經雇主或地方主管機關調查後，認定
為性騷擾，且情節重大者，雇主得於知悉該調
查結果之日起三十日內，不經預告終止勞動契
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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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條之1修正要點

 第13條之1修法理由

 考量工作場所性騷擾事件，恐因被申訴人具權勢地位，
有礙調查之進行，爰訂定第一項前段，定明雇主得暫時
停止或調整被申訴人之職務；另訂定第一項後段，定明
經調查未認定為性騷擾時，其停止職務期間之薪資應予
補發，以衡平被申訴人權益。又本項適用之情形為性騷
擾被申訴人具權勢地位，至於是否成立第十二條第二項
所定權勢性騷擾，則尚待後續調查及認定，併予敘明。

 考量性騷擾案件之調查需相當時日，調查結果作成時，
恐已逾勞動基準法第十二條第二項所定「應自知悉其情
形之日起，三十日內」終止契約之除斥期間，爰訂定第
二項，定明經雇主或地方主管機關認定為性騷擾且情節
重大，雇主得於知悉「該調查結果」之日起三十日內，
不經預告終止勞動契約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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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主之防治義務

雇主之定義

性別平等工作法第3條

雇主：指僱用受僱者之人、公私立機
構或機關。代表雇主行使管理權之人
或代表雇主處理有關受僱者事務之人，
視同雇主。要派單位使用派遣勞工時，
視為第八條、第九條、第十二條、第
十三條、第十八條、第十九條及第三
十六條規定之雇主。

28



雇主之防治義務

 原行政院勞工委員會102年9月12日勞動3字第
1020131885號說明四略以：「地方主管機關受
理受僱者申訴之審查重點，在於判斷受僱者申
訴有性別平等工作法第12條所稱之性騷擾行為
時，雇主有無善盡性別平等工作法所要求之雇
主防治責任，而非在性騷擾個案之認定。倘雇
主有性騷擾行為，若未依前開規定採取立即有
效之糾正及補救措施，即已違反性別平等工作
法第13條第2項…」

 原處分機關受理受僱者申訴時，委員會審議重
點應在雇主有無善盡性別平等工作法所要求之
雇主防治責任，而非性騷擾個案之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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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解析

 申訴人A（下稱申訴人）於民國（下同）108年6月底左右任職
於B公司，並由B公司派遣至C公司（下稱申請審議人）工作。
申訴人表示於到職後即受到一同派遣至申請審議人公司之男同
事D（下稱行為人）職場性騷擾，於108年7月上旬即向申請審
議人反映，但申請審議人未妥善處理；又於108年7月10日加班
時，在倉庫遭到行為人用身體壓迫1～3分鐘，申訴人隨即向申
請審議人反映，惟申請審議人亦未處理；B公司復於108年7月
中下旬將申訴人調至新竹工作，並因與同事間之衝突遭B公司解
雇。故申訴人認申請審議人已知悉職場性騷擾之發生卻無立即
有效之處理，已違反性別平等工作法第13條第1項及第2項之規
定，爰提出申訴。

 案經原處分機關依行政程序法第39條及第40條之規定進行事實
調查，並經108年10月7日○○科學園區管理局性別工作平等會
會議審議，審定申請審議人違反性別平等工作法第13條第2項規
定成立，原處分機關爰依性別平等工作法第38條之1規定，以
108年10月23日○○字第○號處分裁處申請審議人新臺幣10萬
元罰鍰，並公布事業單位名稱，申請審議人不服，爰於法定期
間，向本會申請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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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解析

 申請審議人主張

 申請審議人已於得知之第一時間主動詢問

派遣公司（即B公司）所屬員工已調查事

件始末，並責請派遣公司為處理，且因申

請審議人為要派公司無權限調整工作場域，

故所能為之措施僅有調查與督促派遣公司

處理公司其所屬員工間發生之性騷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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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解析

 本件爭點在於要派公司之防治義務

 按性別平等工作法第13條第2項所稱立即有效之糾正及補
救措施，係指雇主於知悉性騷擾行為發生時，應有「立即」
之作為，且其作為須能「有效糾正及補救」性騷擾。基於
對性騷擾被害人權益之維護，雇主對於性騷擾成立與否應
審慎認定，妥適之認定，屬性騷擾防治義務之一環，性別
平等工作法第13條第2項所稱「糾正」，包括對性騷擾成
立與否為妥適之認定，以避免性騷擾行為遭模糊，並藉此
防止其他員工再遭受性騷擾（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8年度
訴字第813號）。次按職場性騷擾通常發生於事業單位內
部，故性別平等工作法明文課予雇主於知悉性騷擾情形時，
有採取立即有效措施之義務，並訂以罰則防止雇主怠於履
行此一義務，且明定受僱者得依規定向當地主管機關申訴。
同法第13條第2項規定，雇主於知悉有職場性騷擾行為之
情形發生時，應採取立即有效之糾正及補救措施，其目的
在使受僱者免於遭受職場性騷擾，並提供受僱者無受職場
性騷擾疑慮之工作環境，以保障其人格尊嚴、人身自由及
職場工作表現之自由公平，達到本法消除性別歧視、促進
性別地位實質平等之立法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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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解析
 該項所稱立即有效之糾正及補救措施，係指雇主於知悉性騷擾行

為發生時，應有「立即」之作為，而此作為需能「有效」的「糾
正及補救」性騷擾之情形。又所謂立即有效之糾正及補救措施，
應包括雇主知悉性騷擾行為發生時，主動介入調查以確認事件之
始末，以及調查完成後設處被性騷擾者之感受，採取具體有效之
措施，給予完善之保障，以免被性騷擾者處於具敵意性、脅迫性
或冒犯性之工作環境，並進而促使所有受僱者有免受職場性騷擾
疑慮之工作環境，方與前揭立法目的相符。惟若事業單位於受理
性騷擾申訴案件時，未以審慎態度視之，即時設身處地主動關懷，
啟動所設置之處理機制，並採取適當解決之措施，以免被性騷擾
者長期處於具敵意性、脅迫性或冒犯性之工作環境，尚難認已符
合該項規定（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03年度簡字第247號判決參照）。

 末按勞動派遣權益指導原則第4點第2款規定：「四、要派單位使
用派遣勞工應注意下列事項：……（二）勞動派遣關係有其特殊
性，有關派遣勞工提供勞務時之就業歧視禁止、性騷擾防治、職
業安全衛生等事項，要派單位亦應積極辦理。」。因此，申請審
議人既為要派公司，於知悉派遣勞工遭受性騷擾事件後，依法自
應盡到性別平等工作法賦予雇主為立即糾正及補救措施之義務，
並應介入進行審慎之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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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解析

 惟查，申請審議人於知悉申訴人申訴遭受性騷擾
之情事時，僅於同日消極地集結申訴人以外之派
遣員工，告知渠等要互相尊重，卻始終並未積極
向申訴人深入了解本件性騷擾發生之過程以釐清
事件原委，甚至在申訴人遭B公司調離原職務後，
即無任何進一步之調查作為，抑或是於公司內部
辦理法令宣導及員工性別教育訓練，以避免類似
情況再度於職場發生，甚至未曾向派遣公司即B

公司了解其就該性騷擾案件之處理結果，由此可
見，申請審議人不僅未以審慎態度視之、即時設
身處地主動關懷申訴人，更未曾介入調查並採取
適當之解決措施，難認已符合性別平等工作法第
13條第2項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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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場性騷擾之案例

 員工遭性騷罹憂鬰症後被解雇 法院判為職
災、違法解雇

 新聞連結：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kg9zr
J5X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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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案例
 性騷案處理失當 民進黨副祕書長許嘉恬請

辭獲准

 連結：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sm

4b3OA3J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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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場性騷擾受理申訴機關

 性別平等工作法第5條─性別平等工作會

 工作內容：審議、諮詢及促進性別工作平等事項。

 編制：委員五人至十一人。

 任期：二年。

 資格條件：具備勞工事務、性別問題之相關學識經
驗或法律專業人士。

 組成比例：經勞工團體、女性團體推薦之委員各二
人，女性委員人數應占全體委員人數二分之一以上。
政府機關代表不得逾全體委員人數三分之一。 (三
讀通過之修正草案)

 例外：地方主管機關設有就業歧視評議委員會者，
第一項性別平等工作會得與該委員會合併設置，其
組成仍應符合第二項規定。 (三讀通過之修正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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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場性騷擾之申訴及調查程序

 工作場所性騷擾防治措施準則第10條

 雇主或參與性騷擾申訴事件之處理、調查及
決議人員，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保護當事人與受邀協助調查之個人隱
私，及其他人格法益；對其姓名或其他足
以辨識身分之資料，除有調查之必要或基
於公共安全之考量者外，應予保密。

二、不得偽造、變造、湮滅或隱匿工作場
所性騷擾事件之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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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場性騷擾之申訴及調查程序
 申訴方式

 工作場所性騷擾防治措施準則第11條

 性騷擾之申訴人，得以言詞、電子郵件或書面提出申
訴。以言詞或電子郵件為之者，受理之人員或單位應
作成紀錄，並向申訴人朗讀或使閱覽，確認其內容無
誤。

 前項書面、言詞或電子郵件作成之紀錄，應由申訴人
簽名或蓋章，並載明下列事項：

 一、申訴人姓名、服務單位及職稱、住居所、聯絡電
話、申訴日期。

 二、有法定代理人或委任代理人者，其姓名、住居所、
聯絡電話；委任者，並應檢附委任書。

 三、申訴之事實內容及相關證據。

 雇主於接獲第一項申訴時，應按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
內容及方式，依本法第十三條第四項規定，通知地方
主管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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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場性騷擾之申訴及調查程序
 不公開調查

 工作場所性騷擾防治措施準則第12條

 雇主處理性騷擾之申訴，應以不公開方式為之。

 僱用受僱者三十人以上之雇主，應設申訴處理單位；
其中應有具備性別意識之專業人士，且女性成員比例
不得低於二分之一。

 僱用受僱者未達三十人之雇主，為處理性騷擾之申訴，
得由雇主與受僱者代表共同組成申訴處理單位，並應
注意成員性別之相當比例。

 雇主為學校時，得由該校之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依本
準則處理性騷擾申訴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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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場性騷擾之申訴及調查程序
 工作場所性騷擾防治措施準則第13條

 雇主接獲申訴後，應秉持客觀、公正、專業之原
則進行調查，調查過程應保護當事人之隱私及其
他人格法益。

 僱用受僱者一百人以上之雇主，於處理性騷擾申
訴時，除應依前條規定設申訴處理單位外，並應
組成申訴調查小組調查之；其成員應有具備性別
意識之外部專業人士。

 前條第二項及前項之專業人士，雇主得自中央主
管機關建立之工作場所性騷擾調查專業人才資料
庫遴選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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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場性騷擾之申訴及調查程序
 工作場所性騷擾防治措施準則第 14 條

 性騷擾申訴事件調查之結果，其內容應包括下列
事項：

 一、性騷擾申訴事件之案由，包括當事人敘述。

 二、調查訪談過程紀錄，包括日期及對象。

 三、事實認定及理由。

 四、處理建議。

 性騷擾申訴事件之調查由申訴調查小組為之者，
調查完成後，應將前項調查結果移送申訴處理單
位審議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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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場性騷擾之申訴及調查程序
 工作場所性騷擾防治措施準則第16條

 申訴處理單位或調查小組召開會議時，得通知當
事人及關係人到場說明，給予當事人充分陳述意
見及答辯機會，除有詢問當事人之必要外，應避
免重複詢問，並得邀請具相關學識經驗者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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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場性騷擾之申訴及調查程序
 調查結果及處置

 工作場所性騷擾防治措施準則第17條

 性騷擾申訴事件之調查，由申訴調查小組為之者，申
訴處理單位應參考其調查結果處理之。

 申訴處理單位應為附理由之決議，並得作成懲戒或其
他處理之建議。

 前項決議，雇主應以書面通知申訴人及被申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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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場性騷擾之申訴及調查程序
 調查期限及外部申訴管道

 工作場所性騷擾防治措施準則第18條

 雇主應自接獲性騷擾申訴之翌日起二個月內結案；必
要時，得延長一個月，並通知當事人。

 雇主未處理或不服被申訴人之雇主所為調查或懲戒結
果，申訴人得依本法第三十二條之一規定，向地方主
管機關提起申訴。

 雇主於知悉性騷擾之情形時，未採取立即有效之糾正
及補救措施者，受僱者或求職者得依本法第三十四條
第一項規定，向地方主管機關提起申訴。

 性騷擾申訴事件結案後，不得就同一事由再提出申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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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場性騷擾之申訴及調查程序
 調查結果及處置

 工作場所性騷擾防治措施準則第19條

 性騷擾行為經調查屬實，雇主應視情節輕重，對行為
人為適當之懲戒或處理，並按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內
容及方式，依本法第十三條第四項規定，將處理結果
通知地方主管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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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2條之1修正要點

增訂受僱者或求職者遭受性騷擾行為之申
訴處理機制，於被申訴人為最高負責人或
僱用人、不服雇主所為之調查或懲戒結果
之情形，得逕向地方主管機關提起申訴，
並定明向地方主管機關提起申訴之期限；
另針對申訴人為未成年者、申訴人離職之
情形，訂有申訴期限之特別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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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2條之1修正要點
 第32條之1
 受僱者或求職者遭受性騷擾，應向雇主提起申訴。但有下列

情形之一者，得逕向地方主管機關提起申訴：
 一、被申訴人屬最高負責人或僱用人。
 二、雇主未處理或不服被申訴人之雇主所為調查或懲戒結果。

 受僱者或求職者依前項但書規定，向地方主管機關提起申訴
之期限，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被申訴人非具權勢地位：自知悉性騷擾時起，逾二年提起

者，不予受理；自該行為終了時起，逾五年者，亦同。
 二、被申訴人具權勢地位：自知悉性騷擾時起，逾三年提起者

，不予受理；自該行為終了時起，逾七年者，亦同。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依各款規定辦理，不受前項規定之限制
。但依前項規定有較長申訴期限者，從其規定：
 一、性騷擾發生時，申訴人為未成年，得於成年之日起三年內

申訴。
 二、被申訴人為最高負責人或僱用人，申訴人得於離職之日起

一年內申訴。但自該行為終了時起，逾十年者，不予受理。

 申訴人依第一項但書規定向地方主管機關提起申訴後，得於
處分作成前，撤回申訴。撤回申訴後，不得就同一案件再提
起申訴。 48



★第32條之2修正要點

增訂地方主管機關受理工作場所性騷擾
申訴之範圍、處理程序、調查方式、必
要處置及其他相關事項；行為人如為最
高負責人，地方主管機關調查期間，被
害人得申請調整職務或工作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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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2條之2修正要點

 增訂第32條之2

 地方主管機關為調查前條第一項但書之性騷擾申訴案
件，得請專業人士或團體協助；必要時，得請求警察
機關協助。

 地方主管機關依本法規定進行調查時，被申訴人、申
訴人及受邀協助調查之個人或單位應配合調查，並提
供相關資料，不得規避、妨礙或拒絕。

 地方主管機關依前條第一項第二款受理之申訴，經認
定性騷擾行為成立或原懲戒結果不當者，得令行為人
之雇主於一定期限內採取必要之處置。

 前條及前三項有關地方主管機關受理工作場所性騷擾
申訴之範圍、處理程序、調查方式、必要處置及其他
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性騷擾之被申訴人為最高負責人或僱用人時，於地方
主管機關調查期間，申訴人得向雇主申請調整職務或
工作型態至調查結果送達雇主之日起三十日內，雇主
不得拒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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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4條正要點

 第34條修正

受僱者或求職者發現雇主違反第七條至第十一條、第十三條
第二項、第二十一條或第三十六條規定時，得向地方主管機
關提起申訴。

前項申訴，地方主管機關應經性別平等工作會審議。雇主、
受僱者或求職者對於地方主管機關審議後所為之處分有異議
時，得於十日內向中央主管機關性別平等工作會申請審議或
逕行提起訴願；如有不服中央主管機關性別平等工作會之審
定，得逕行提起行政訴訟。

地方主管機關對於第三十二條之一第一項但書所定申訴案件
，經依第三十二條之二第一項及第二項規定調查後，除情節
重大或經媒體報導揭露之特殊案件外，得不經性別平等工作
會審議，逕為處分。如有不服，得提起訴願及進行行政訴訟
。

第一項及第二項申訴審議處理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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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8條之1修正要點

 第38條之1修正→提高罰則

 雇主違反第七條至第十條、第十一條第一項、第二項規定者，處新
臺幣三十萬元以上一百五十萬元以下罰鍰。

 雇主違反第十三條第二項規定或地方主管機關依第三十二條之二第
三項限期為必要處置之命令，處新臺幣二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
罰鍰。（未盡防治義務、未採必要處置）

 雇主違反第十三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處新臺幣二萬元以上三十萬
元以下罰鍰。（雇主未訂定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及懲戒規範公開
揭示）

 雇主違反第十三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經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
，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罰鍰。（雇主未訂定申訴管道公
開揭示）

 雇主違反第三十二條之二第五項規定，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五萬元
以下罰鍰。（調查期間雇主拒絕申請調整職務或工作型態）

 有前五項規定行為之一者，應公布其姓名或名稱、負責人姓名，並
限期令其改善；屆期未改善者，應按次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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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8條之2修正要點

增訂第38條之2

最高負責人或僱用人經地方主管機關認定有性
騷擾者，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
鍰。

被申訴人違反第三十二條之二第二項規定，無
正當理由而規避、妨礙、拒絕調查或提供資料
者，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並
得按次處罰。

第一項裁處權時效，自地方主管機關收受申訴
人依第三十二條之一第一項但書規定提起申訴
之日起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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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8條之3

 第十二條第八項第一款之最高負責人經依第三十
二條之三第一項規定認定有性騷擾者，由地方主
管機關依前條第一項規定處罰。

 前項裁處權時效，自第三十二條之三第一項所定
受理申訴機關收受申訴人依該項規定提起申訴之
日起算，因三年期間之經過而消滅；自該行為終
了時起，逾十年者，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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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7條修正要點

 受僱者或求職者因遭受性騷擾，受有財產或非財產上損害者，由
雇主及行為人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但雇主證明其已遵行本法所
定之各種防治性騷擾之規定，且對該事情之發生已盡力防止仍不
免發生者，雇主不負損害賠償責任。

 如被害人依前項但書之規定不能受損害賠償時，法院因其聲請，
得斟酌雇主與被害人之經濟狀況，令雇主為全部或一部之損害賠
償。

 雇主賠償損害時，對於性騷擾行為人，有求償權。

 被害人因遭受性騷擾致生法律訴訟，於受司法機關通知到庭期間
，雇主應給予公假。

 行為人因權勢性騷擾，應依第一項規定負損害賠償責任者，法院
得因被害人之請求，依侵害情節，酌定損害額一倍至三倍之懲罰
性賠償金。

 前項行為人為最高負責人或僱用人，被害人得請求損害額三倍至
五倍之懲罰性賠償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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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場性騷擾之法律責任

 民事責任

 雇主違反防治義務之賠償責任

受僱者或求職者因雇主違反第十三條第二項
之義務，受有損害者雇主應負賠償責任。(性
平法第28條)

 非財產上之損害賠償

前三條情形，受僱者或求職者雖非財產上之
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其名譽被
侵害者，並得請求回復名譽之適當處分。(性
平法第29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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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場性騷擾之法律責任

 民事責任之請求權時效

 性別平等工作法第30條特別明文規定「由雇
主及行為人連帶負賠償責任。損害賠償請求
權，自請求權人知有損害及賠償義務人時起，
2年間不行使而消滅。自有性騷擾行為或違
反各該規定之行為時起，逾10年者，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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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場性騷擾之法律責任

 刑事責任

 性騷擾防治法第25條

意圖性騷擾，乘人不及抗拒而為親吻、
擁抱或觸摸其臀部、胸部或其他身體隱
私處之行為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併科新臺幣十萬元以下罰金；利
用第二條第二項之權勢或機會而犯之者，
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前項之罪，須告訴乃論。

 刑法第16章「妨害性自主罪」：

刑法第221條至第229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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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場性騷擾之案例

 在知名外商高科技公司任職的張姓副理和多位同
事在ＰＵＢ飲酒作樂，他被控三度伸出狼爪對胡
姓女同事強行搭肩、摟腰，最長達十秒。

 一審判張拘役四十天，但高等法院判決大逆轉，
採信兩人的主管證稱，未看到張摟腰等行為，也
認定張「即使」有胡女指控的行為，摟肩、腰部
並非身體隱私部位，昨改判張無罪，全案定讞。

 法官認為肩腰非隱私部位，高院合議庭特別指出，
若意圖性騷擾，而有親吻、摸胸、臀、乳房、大
腿內側等隱私部位，或女性第二性徵等舉動，將
觸犯性騷擾防治法第二十五條性騷擾的「刑責」，
但若是搭肩、摟腰、摸頭等行為，僅能依該法第
廿條規定處以「行政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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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場性騷擾之法律責任

 違反處罰

 性別平等工作法第38條

 雇主違反第二十一條、第二十七條第四項或第三十
六條規定者，處新臺幣二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
鍰。

 有前項規定行為之一者，應公布其姓名或名稱、負
責人姓名，並限期令其改善；屆期未改善者，應按
次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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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內湖甜點店爆職場性騷擾！18歲“狼”同事天天騷
擾 女員工上班遭襲臀4次 怒調監視器揪嫌犯 狼同
事下場出爐... 

 新聞連結：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1UdoOjsRr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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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騷擾案件之自我保護

 私下錄音與妨害秘密罪之疑義

 高雄分院103年度上易字第342號判決

 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29條第3款，則規定「監察者為
通訊之一方或已得通訊之一方事先同意，而非出於不
法目的者，不罰」。依此，對話之一方為保護自身權
益及蒐集對話他方犯罪之證據，並非出於不法之目的
而無故錄音；且因所竊錄者係對話之一方，對他方而
言其秘密通訊自由並無受侵害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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